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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国家外汇管理局(下称“外汇局”)发布了《关于发布<外债登记

管理办法>的通知》(汇发[2013]19 号, 下称“《通知》”)。《通知》称, 
为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简化行政审批程序, 强化外债统计监测, 
防范外债风险, 外汇局制定了《外债登记管理办法》和《外债登记

管理操作指引》(以下统称“新规”), 并将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实施。

新规对外债登记管理方式进行了进一步优化, 主要内容包括:  
 

 外债登记管理 
 

根据新规, 债务人为财政部门的, 应在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

逐笔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外债的签约、提款、结汇、购汇、

偿还和账户变动等信息; 债务人为境内银行的, 应通过外汇

局相关系统逐笔报送其借用外债信息; 债务人为财政部门、

银行以外的其他境内债务人(下称“非银行债务人”)的, 应在

外债合同签约后的 15 个工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

签约逐笔登记手续; 非银行债务人发生非资金划转类提款交

易或还本付息交易的, 应在提款或还本付息发生后的 5 个工

作日内到所在地外汇局办理逐笔备案手续。 
 

 外债账户开立、资金使用和结售汇管理 
 

新规进简化了外债登记管理环节, 取消了外债账户开立及关

闭、资金结汇和还本付息的核准审批事项。根据新规, 外汇

局指定的银行可根据非银行债务人的申请, 在履行必要的审

核程序后, 直接办理该等业务。 
 

关于外债资金的结汇, 新规明确: 外商投资企业借用的外债

资金可以结汇使用; 除另有规定外, 境内金融机构和中资企

业借用的外债资金不得结汇使用。债务人办理外债资金结汇, 
除另有规定外, 应遵循实需原则。借款合同中约定的外债资

金用途应当符合外汇管理规定。短期外债原则上只能用于流

动资金, 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等中长期用途。债务人购汇

偿还外债, 应遵循实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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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保内贷外汇管理 
 

根据新规, 外商投资企业或获得外保内贷额度的中资企业向境内金融机构借款时, 可接受境外机构

或个人提供的担保(下称“外保内贷”)。外保内贷业务下, 由发放贷款的境内金融机构实行债权人集

中登记。债权人应于每月初 1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外汇局报送外保内贷项下相关数据。债权人与

债务人注册地不在同一外汇局辖区的, 应当同时向债权人和债务人所在地外汇局报送数据。 
 

- 外商投资企业外保内贷业务 
 

外商投资企业借用境内贷款接受境外担保的, 可直接与债权人、境外担保人签订担保合同。发

生境外担保人履约的, 因担保履约产生的对外负债应视同短期外债(按债务人实际发生的对境

外担保人的外债本金余额计算)纳入外商投资企业“投注差”或外债额度控制, 并办理外债签约

登记手续。 
 

- 中资企业外保内贷业务 
 

新规废止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债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5]74 号)关于“未
经外汇局批准, 中资企业向境内金融机构借用贷款不得接受境外机构或个人提供担保”的规定, 
并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核定部分分局中资企业外保内贷额度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2]24 号)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对中资企业“外保内贷”业务实行额度管理, 即中资企业办

理境内借款接受境外担保的, 应事前向所在地外汇局申请外保内贷额度。另外, 根据新规, 中
资企业在额度范围内开展“外保内贷”业务时不必再按照汇发[2012]24 号的要求报分局逐笔核

准, 而是可在所在分局核定的额度内直接签订担保合同。发生境外担保履约的, 中资企业应到

所在地外汇局办理外债签约登记及相关信息备案。 
 

 对外转让不良资产外汇管理 
 
新规重新明确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涉及的外汇收支和汇兑核准业务以及不良资产境

外投资者备案登记和购付汇核准的操作指引。新规实施后,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资产管理公司利

用外资处置不良资产有关外汇问题的通知》(汇发[2004]119 号)及《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金融资产

管理公司对外转让不良资产涉及担保备案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11]113 号)将废止。 
 

 其他 
 
新规在简化外债登记管理的同时, 外汇局将依托资本项目信息系统, 强化外债统计监测分析和非现

场核查, 积极防范外债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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